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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份

公司”、“海特高新”或“发行人”）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04年 7月 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及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附件。 

第二节  概览 

1、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2、深市股票代码：002023 

3、沪市代理股票代码：609023 

4、总股本：78,391,484股 

5、可流通股本：24,000,000股 

6、本次上市流通股本：24,000,000股 

7、发行价格：11.88元／股 

8、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9、上市时间：2004年 7月 21日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1、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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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行字［2004］105号文《关于核准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的通知》，本公司发起人所持有的未流通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13、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李再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１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要求或接受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

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号——股票上市公告

书》的要求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股票上市的

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05号文核准，本公司已于 2004年 7月 6

日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成功发行了每股面值 1.00 元的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2,4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1.88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4］68 号文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的 2,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04年 7月 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

“海特高新”，股票代码“002023”。 

本公司已于 2004年 7月 1日分别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正文及其必备附件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因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等刊载之日距今不足 3个月，本

上市公告书与之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文件。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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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Sichuan Haite High-tech Co., Ltd.（缩写 HT） 

2、注册资本：78391484元人民币 

3、成立日期：2000年 11月 24日 

4、法定代表人：李再春 

5、经营范围：飞机机载无线电、仪表、电气设备的维修；开展电缆、电视

设备、电子测绘仪器方面的技术服务与咨询；批发、零售电缆、电视设备及器材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电子产品、交电、建筑材料；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航空小型发动机维修（凭维修许可证经营）。 

6、主营业务：航空机载电子、电气、机械设备的检测与维修服务；航空动

力设备维修；航空机载设备和航空检测设备的研制与销售；航空机载设备技术的

开发和转让。 

7、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21号 

8、电话号码：028－85151633、85131440 

9、传真号码：028－85158567 

10、公司网址：http://www.schtgx.com 

11、电子信箱：htgx@schtgx.com 

12、董事会秘书：郑德华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本公司系由四川海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发行人历史沿革的详

细内容请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

明书全文。 

2000年 9月 30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00〕291号文《关于设立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四川海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并以发起设立方式组建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川华信审（2000）综字 073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0年

7月 31日，四川海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54,391,484元，按 1:1

比例折股，共折为 54,391,484 股。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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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00]028号《验资报告》。

200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在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5439.1484 万元人民币，注册号 5100001802461，住所为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2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再春。发起人为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即李再春、王万和、

刘生会、李飚、郑超、李刚 6人。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05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4 年 7 月 6

日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2,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发行价为 11.88元／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 78391484元。 

三、主要经营情况 

（一）业务范围及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经营航空机载电子、电气、机械设备的维修服务；航空动力设备

维修；航空机载设备和航空检测设备的研制与销售；航空机载设备技术的开发和

转让。 

（二）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发行人竞争优势和劣势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三）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阅本公告书“财务会计资料”部分的相关内容。 

（四）主要知识产权 

本公司主要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等。 

1、商标 

公司拥有“海特”、“新海特”、“ ”等三个商标，“海特”商标注册证第

1159803号的有效期自 1998年 3月 14日至 2008年 3月 13日；“新海特”商标

注册证第 1445703号的有效期自 2000年 9月 14日至 2010年 9月 13日；“图形”

商标注册证第 1445706号的有效期自 2000年 9月 14日至 2010年 9月 13日。 

2、非专利技术 

公司主要的非专利技术有以下几种，其中经四川省科学技术厅鉴定认证的

有：（1）ATR-1型航空燃油泵测试系统；（2）航空空气起动机性能测试系统；（3）

T-62T-40-1型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维修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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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川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查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项目有：GTCP85-129

〔H.J.K〕系列航空辅助动力装置（APU）翻修。 

（五）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0）102 号文《关于飞机维修增值税问

题的通知》和四川省国家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川国税直函[2003]4号文，对公司

2003 年度飞机维修劳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6%的部分，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

惠政策。2004 年 3 月 26 日，四川省国家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出具川国税直函

[2004]2号文，对本公司 2004年度内飞机维修劳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6%的部

分，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2、根据财税字［1994］001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和四川省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川地税直审（2000）256

号文，本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按 15%的税

率征收。 

3、根据国税发[1999]4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

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四川省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川地税[2003]191号文，

本公司 2001年发生技术开发费 2475994.62元，比上年增长 10%，2002年发生技

术开发费 3137264.21元，比上年增长 10%以上，享受技术开发费的 50%再抵扣当

年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发行数量：24,0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78391484股的 30.62%。 

4、发行价格：11.88元／股。 

5、市盈率：19.48倍（按 2003年度每股收益全面摊薄计算） 

6、每股净资产：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64元（按 200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的数据计算）；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5.20元（扣除发行费用，未考虑 2004

年盈利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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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募集资金总额：28,512万元；募集资金净额：26,426.85万元 

8、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9、发行对象：2004年 7月 1日收盘时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时锁

定的股份市值）不少于 10,000元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本次股票发行费用总额为 2085.15万元，包括承

销费用 855.36万元、审计师费用 250万元、律师费用 160万元、上网发行费用

99.79万元、审核费用 20万元、保荐费用 700万元。每股发行费用：0.87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公司首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的 2,400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

为 62,073,696 个，中签率为 0.0386637200%；二级市场投资者实际认购

23,691,807股，其余 308,193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三、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的验资报告及募集资金入账情

况 

（一）验资报告 

2004 年 7 月 13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川华信验（2004）20号《验资报告》，现摘录如下：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04年 7月 13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

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合同、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

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

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1号一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

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391,484.00 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05 号文核

准，公司于 2004年 7月 6日公开发行 2,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发行价格 11.88元/股。同时,根据贵公司 2004年 2月 18日召开的 2003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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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8,391,484.00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04年

7月 13日止，贵公司以募集资金方式收到股东投入资金人民币 285,12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 20,851,520.00元后，贵公司实际收到其股东投入现

金净额为人民币 264,268,480.00 元，其中：记入股本为人民币 24,000,000.00

元，记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240,268,48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391,484.00

元，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川华信验（2000）028号

《验资报告》予以审验。截至 2004年 7月 13日止，连同本次验证的注册资本实

收金额人民币 24,000,000.00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78,391,484.00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

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

无关。 

附件：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2、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3、验资事项说明 

4、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明（复印件） 

5、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副本及执业证书（复印件）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家敏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蒲春宇 

报告日期：2004年 7月 13日 

（二）募集资金入账情况 

入帐时间：2004年 7月 13日 

金额：264,268,480.00元 

开户银行：四川省成都市工商银行高新支行永丰路分理处 

入帐帐号：440292202908453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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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前股权结构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前股本结构情况 

股份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发起人股 54,391,484.00 69.38% 

其中：自然人股 54,391,484.00 69.38% 

2、社会公众股 24,000,000.00 30.62% 

3、股本总额 78,391,484.00 100.00% 

 

（二）本次上市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再春 37,105,870.00 47.33% 

2 王万和 5,857,963.00 7.47% 

3 刘生会 3,415,785.00 4.36% 

4 李  飚 2,882,749.00 3.68% 

5 郑  超 2,882,749.00 3.68% 

6 李  刚 2,246,368.00 2.87% 

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8,193.00 0.3931% 

8 南方证券有限公司 252,000.00 0.3215% 

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000.00 0.0242% 

10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000.00 0.0217%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会成员 

李再春先生  董事长、总裁。62 岁，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教授。毕业

于武汉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本科，1997年接受过法国法宇航公司专家培训、2000

年接受过美国 FAA、德国 JAA专家培训。曾主持研究国防科工委的某型地空数字

指挥仪，参加和主持过多种型号飞机的改装及试修工作，主持某型侦察校射飞机

电子系统设计、改装、试飞鉴定，曾多次获军队科技成果奖及省、市政府的一等、

二等、三等奖励。其主持的直-5 型直升机雷达高度表指示摆动研究，经空军司

令部批准在航天部某所现场试飞测试成功，根据该研究撰写的长篇论著《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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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高度表摆动故障研究》在“西南航修”、“中国空军航修科技”等杂志上发

表，该论著获成都市科技二等奖，经批准，改装了数百架飞机，解决了苏俄原设

计中的缺陷，在确保飞机飞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主持的有翼机和直升机

自动定向系统指示摆动研究经批准用于改装飞机，并撰写了论著《WL-5 罗盘垂

直天线参数与定向摆动》在“航空维修”等杂志上发表，获得了科技论文三等奖；

独自研制的微带 VHF和裂缝天线，解决了当时中国民航第二大飞机（三叉飞机）

的急需，裂缝天线取代了波音飞机天线的进口，获空军两个科技成果三等奖；主

持研制的 PDL－90高压多功能测试仪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1年

11月，中国民航总局授予其“民航机务维修先进个人特殊贡献奖”；2002年，中

国民航西南管理局授予其“民航西南地区机务维修特殊贡献奖”；2003年，四川

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曾任广东韶关计算机厂、空军

5701 厂（飞机大修厂）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党委书记，兼任西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省航空与宇航学会常务理事、四川

省工商联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四川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王万和先生  副董事长、副总裁。48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

程师。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南奥大学 MBA，曾在法国接受过法宇航专家培训、接

受美国 FAA、德国 JAA专家培训，参加组织多种新型飞机试修改装，并作为技术

专家在巴基斯坦航空部门工作两年，著有《现代航空机载设备维修》、《航空无线

电台通讯距离近故障分析与对策》等论文，曾获空军科技先进个人等奖励，。曾

任 5701 厂（空军飞机大修厂）高级工程师、航空机载设备分厂厂长、海特高新

董事、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现任海特高新副董事长、副总裁，兼

任湖南湘特董事长。 

李飚先生  董事。33 岁，中共党员，清华大学 MBA 高级管理研修班结业，

经济师。历任四川海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电子经营部总经理、市场部总监、副总

经理等职。现任海特高新董事。 

郑德华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40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高级咨询师（航空电子专业），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

计算机学院，并取得了 FAA培训合格证书。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新

加坡学习，曾出版著作《全向信标和仪表着陆系统》，并在民航刊物上发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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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子系统故障分析》等论文数篇，曾获民航总局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系中国

民航维修专家库电子组成员，四川省航空宇航学会委员。曾任成都飞机维修工程

公司（民航 103厂）总工程师、党委委员。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总工程

师。 

郑超女士  董事。40 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经济师。曾任四川海特高

新技术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海特高新监事等职。现任公司董事、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 

陈光禹先生  独立董事。65 岁，博士生导师，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电

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系教授，测试技术及仪器研究所所长。学术兼职有：中国电子

学会会员，英国 IEE会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测试仪器专业委员会常委，自动测

试与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计量学会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曾担任“VLSI

测试方法及技术研究”课题“八五”国家攻关组组长。共完成国家及部省级科研

项目 26项，其中 15项获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及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项，

二等奖 4项，三等奖 8项。四川省学术学科带头人，四川省优秀博士生导师，电

子工业部军事预研先进个人，电子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 

王存浩先生 独立董事。61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毕业于

天津民航学院机械系，历任民航专科学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副校长，民航飞

行学院副院长，中国民航总局科技教育司司长，西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局长、

党委书记。2003 年 3 月退休。擅长飞机发动机维修及适航管理、科技、教育管

理。 

周德镇先生  独立董事。63 岁，硕士学历，留美访问学者、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毕业于四川大学，从事高等教育 30 多年，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密

执安大学商学院学习和研究，在管理运筹学、管理软件、管理科学和决策等学术

领域有建树，长期担任四川大学 MBA教学。历任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人民政

府参事，2002年退休。 

刘亚芸女士  独立董事。70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曾

任四川财经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经济系讲师、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系主任、教授，1998 年退休。曾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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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四川

省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员等社会兼职。主要著作有《审计基础理论》、《专业

审计》、《企业财务管理》等。现任四川省审计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教学督导组

督导员。 

上述各董事会成员任期均自 2004年 2月至 2007年 2月。 

二、监事会成员 

刘生会先生  监事。51 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工程师。曾任公司董事

等职，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汪顺林先生  监事。72 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四川

奥特附件维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现任公司监事。 

李晋女士  监事。35岁，大学文化，经济师。现任公司监事。 

上述各监事会成员任期均自 2004年 2月至 2007年 2月。 

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杨红樱女士  财务总监。32 岁，大学文化，会计师。现在读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研究生班。曾任四川海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会计、会计科副科长、财务

部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自 2004年 2月至 2007年 2月止。 

四、核心技术人员 

郑德华先生，公司总工程师，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详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郑志涛先生  66 岁，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高级工程师。在英国受过培

训，在美国 HONEYWELL公司工作 2年，曾主持多种航空机载电子系统研制，

系航空大气数据计算机系统维修技术专家。曾任航空航天部 618所专业组长，成

都航空仪表公司设计室主任，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

公司技术总监。 

曾川先生  31 岁，本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工程师。在美国、法国接

受技术培训，曾主持飞行管理计算机等机载设备维修的开发，系飞行控制（FCC）

计算机系统、飞行管理（FMC）计算机系统维修技术专家。曾任主任工程师，现

任公司投资发展部常务副主任。 

周锦帆先生  65 岁，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员级高工。曾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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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HONEYWELL公司工作两年，主持设计MD90大气数据计算机系统，曾主持

多种航空机载电子系统研制，其研制的航空大气数据计算机系统测试设备曾获航

空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享受国家津贴，系航空大气数据计算机系统维修

技术专家、航空自动检测系统（ATE7000系列）技术专家。曾任航空航天部 618

所主任工程师，成都航空仪表公司室主任。现任公司高级工程师。 

胡琼英女士  40 岁，本科，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两

次到法宇航接受培训，系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及导航系统维修技术专家。曾主持电

子飞行显示系统等机载设备维修的开发，从事大气系统，通讯导航系统测试软件

开发，曾负责公司 FAA 取证工作。曾任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工程师，现任公司主

任工程师。 

吴红兵先生  36 岁，本科，高级工程师。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在法国接

受培训，曾主持飞行防撞系统等机载设备的维修开发，系航空无线电通讯系统设

备、导航系统设备、空中交管系统设备维修技术专家。曾任公司航电室主任、主

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上述核心技术人员（除郑德华）任期均自 2004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李再春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37,105,870.00股； 

王万和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5,857,963.00股； 

刘生会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3,415,785.00股； 

李飚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2,882,749.00股； 

郑超女士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2,882,749.00股。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锁定安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将遵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不会转让本公司股票。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股东均为自然人，除四川蓝海置业有限公司、四川海特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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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为主要

股东或兼职。因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2000 年 11 月 8 日，股东关联方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 6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1、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将优先发展公司；2、本人

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同时承诺在未来也不从

事与股份公司存在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不利用对公司的股东地位转移利润或

从事其他行为来损害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以保护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公司章程》规定：“控股股东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及

其下属的其他单位不应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发行人律师经审查认为，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且对于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避免措施。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经核

查认为，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法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且对于

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避免措施。 

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关联交易 2001 年－2003 年公司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详见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三）中介机构和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光禹、王存浩、周德镇、刘亚芸主要意见：(1)发行人关联

交易协议对关联方的责任和义务作了约定，对关联交易的有关条款进行了充分披

露，无重大遗漏和重大隐瞒；(2)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发现损害双方各自利益的行为；

(3)发行人《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相关规定确保了公司关联交

易协议公允的决策程序，公司的关联交易协议业已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 

发行人聘请的北京市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主要意见：（1）发行人与关联方之

间签署的关联协议遵循了等价有偿、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并履行了

发行人《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规则》中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上述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此次股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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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市。（2）发行人在《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关联交易决策规

则》等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对关联人的范围、关联交易

的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保

证了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发行人对有关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进行了充分

披露，律师未发现有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4）发行人对关联关系、同业竞争的

处置合法，未发现因关联关系而影响发行人重大合同条款及其履行的可能，未发

现因关联关系而损害发行人、其它股东以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意见：（1）发行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

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发行人其他股东采

取的保护措施是合法和必要的。（2）根据律师调查和发行人的保证，所有交易均

由双方按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协商一致，交易价格采用公允市价和有资

质评估机构的评估价，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3）对关联交

易和有关解决措施、承诺已经充分披露，没有重大遗漏和重大隐瞒。（4）公司章

程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章程第 85条、第 96条、第 97条明确了关

联股东、关联董事的关联交易披露和决议表决回避义务，并规定了关联股东、关

联董事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就相关关联交易决议时的表决。（5）为严格控制和规

范关联交易，公司还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规则》，该规则对关联交易的内容范

围、审核权限和表决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有利于公司规范关联交易。 

注册会计师意见：贵公司关联交易的核算与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制度》及《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财会

【2001】64号）等有关规定。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资料，已于 2004年 7月 1日在《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

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报纸或刊载于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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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项   目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货币资金 68,758,340.20 45,660,498.15 12,914,852.10

应收账款 46,360,555.20 43,142,590.67 39,009,874.44

其他应收款 8,584,335.20 12,004,581.65 9,324,048.29

预付账款 9,520,459.58 8,528,875.88 686,977.54

存货 20,714,405.91 16,892,574.57 10,921,499.40

流动资产合计 154,396,871.09 126,414,755.92 72,870,038.19

长期投资合计 16,503,101.94 369,177.84 2,169,185.64

其中：合并价差 -1,290,390.56 -1,444,789.30 -892,400.38

固定资产原价 133,965,681.39 110,449,046.01 55,968,897.69

减：累计折旧 52,392,993.97 33,720,017.49 20,811,836.78

固定资产净值 81,572,687.42 76,729,028.52 35,157,060.91

在建工程 11,426,405.28 2,636,282.77 15,819,608.32

固定资产合计 92,999,092.70 79,365,311.29 50,976,669.23

无形资产 23,537,116.34 18,167,804.57 11,954,640.02

长期待摊费用 4,376,338.82 8,576,553.27 7,610,034.1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7,913,455.16 26,744,357.84 19,564,674.20

资产总计 291,812,520.89 232,893,602.89 145,580,567.26

负债： 

短期借款 61,000,000.00 38,000,000.00 19,000,000.00

应付账款 6,043,113.78 15,908,361.54 7,415,904.35

应付福利费 1,314,039.44 1,131,792.96 1,151,652.56

应交税金 8,739,401.88 5,506,442.42 5,248,157.42

其他应付款 13,497,956.69 15,936,094.52 11,816,960.28

流动负债合计 91,617,981.65 92,119,557.78 48,576,272.53

长期借款 25,000,000.00 7,000,000.00 4,000,000.00

长期负债合计 25,000,000.00 7,000,000.00 4,000,000.00

负债合计 116,617,981.65 99,619,984.67 52,576,272.53

少数股东权益 31,337,798.97 27,373,877.13 9,089,892.44

股东权益： 

股本 54,391,484.00 54,391,484.00 54,391,484.00

股本净额 54,391,484.00 54,391,484.00 54,391,484.00

资本公积 11,384,311.20 6,343,561.70 －

盈余公积 24,433,483.34 15,680,794.13 8,713,867.72

其中：法定公益金 7,895,600.79 5,226,931.39 2,904,622.57

未分配利润 53,647,461.73 29,483,901.26 20,809,0505.57

股东权益合计 143,856,740.27 105,899,741.09 83,914,402.29



17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91,812,520.89 232,893,602.89 145,580,567.26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3,025,544.83 95,565,083.24 78,247,402.40

减：主营业务成本 44,213,513.80 32,579,051.07 24,704,411.2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699,815.48 3,625,263.92 3,884,033.58

二、主营业务利润 64,112,215.55 59,360,768.25 49,658,957.62

加：其他业务利润 -283,084.88 -2,632.50 6,720.00

减：营业费用 5,790,288.72 7,179,523.71 6,540,619.21

管理费用 18,987,970.52 16,128,496.43 13,618,876.32

财务费用 2,330,953.10 2,274,404.78 697,337.16

三、营业利润 36,719,918.33 33,775,710.83 28,808,844.93

加：投资收益 -69,573.91 597,668.62 -102,911.82

补贴收入 2,092,110.45 219,700.00

营业外收入 4,486,417.46 708.00

减：营业外支出 272,573.50 28,557.50 779,844.53

四、利润总额 42,956,298.83 34,344,821.95 28,146,496.58

减：所得税 3,423,593.63 3,384,854.44 1,447,942.22

少数股东损益 6,123,181.64 3,352,063.93 2,467,750.63

五、净利润 33,409,523.56 27,607,903.58 24,230,803.73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31,804.75 36,668,993.0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12,006.84 －22,048,575.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78,044.14 18,125,228.36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097,842.05 32,745,646.05

四、重要会计报表附注 

本公司会计报表注释等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附注，查阅地址为巨

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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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年12月
31 日 

2002年12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42.98 43.40 31.92 

流动比率（倍） 1.69 1.37 1.50 

速动比率（倍） 1.46 1.19 1.2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53 2.33 2.77 

存货周转率（次） 2.35 2.34 2.56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

资产的比例（％） 
4.02 6.11 0.00 

每股净资产（元） 2.64 1.95 1.54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0.84 0.67 0.12 

上表数据除资产负债率外，均以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1、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严格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

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

及价格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2、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无重

大对外投资、重大资产（股权）收购或出售行为；住所未发生变更。 

3、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

会计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4、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发

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发生变化。 

5、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 

6、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涉

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本公

司章程中应包含“（一）、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

续交易；（二）、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等内容。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7月 1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自本公司上市后 3个月内在公司章程内载入上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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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8、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李再春承诺：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要求或接受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本公

司承诺：自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1年内，不回购本公司发起人（即李再春、

王万和、刘生会、李飚、郑超、李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亦不接受上述发起人

对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海特高新股份的要求。 

9、根据公司 2004年 6月 8日召开的 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03

年度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53,647,461.73元，加上 2004年 1月 1日以后本

公司所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第一个盈利年度公司拟进行利润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

由股东大会决议。 

10、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除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事项外，发行

人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

别规定》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股票上市之日起承诺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

中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

人股票的买卖活动； 

四、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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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情况 

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99号 

联系电话：（021）68419393 

传真：（021）68419547 

联系人：姜文国、王廷富、徐彩霞、王晓东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意见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认为：发行人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有关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已具备了

上市条件。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保证：发行人董事了解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发行人建立健全了法人治

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记

载、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且在上市推荐过程中，保

证不利用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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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之签署页）。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7月 16日  


